
从等级身份到法律平等

　 以辛亥革命为中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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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等级身份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衍变过程。近

代中国经济、政治格局变化引发的平等需求是等级身份松动、平等思潮萌发的原动力。

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如何实现平等的路径规划并不相同，但是二者对等级身份的批判和

平等权的宣导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近代中国知识界通过 “国民”、

“人民”等概念解构等级身份，构建了平等理念。辛亥革命后，平等原则以宪法方式得

以确立，并在法律、法令中得以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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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十分悠久的国家，几千年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划分，每

一社会个体都位于等级坐标图的某个点上。这种不平等主要反映在外围整个社会等级和内部家族

等级两个方面：外围社会而言，存在着贵族官僚、平民百姓之类不同等级；家族内部不平等则体

现为按服制亲疏排列的尊长和卑幼。列宁在论述等级划分的特点时说：“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

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１〕也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法律地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等级身份的实质。中国古代法律确立和维护了这种

等级关系，尤其是中国古代法律严格区分尊卑良贱等级身份，在民事关系上规定了不平等的权利

义务，在刑法上不同身份的人实行同罪不同罚。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尊卑贵贱的身份等级制度迈向

公民平等法律地位的历史性转折点，其宪政建设的出发点就是要废除把人分成高低贵贱的身份等

级制度，使所有国民都平等地享有权利并平等地履行义务。

一、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与等级身份的松动

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１１年，是一段令中国人感到辛酸耻辱同时又感到振奋的历史。西方列强的侵略，

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而中国人民表现出的觉醒与顽强又为中国的振兴开辟了道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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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２０多年前，费正清、赖肖尔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指出的：“清代从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１１年的最后１０

年与其说是处于崩溃时期，倒不如说是处于新的开创时期。”〔２〕这种觉醒与开创尤其表现在等级

身份关系的松动和人人平等意识的形成。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资本裹挟着枪炮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有

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官方政策和民间舆论也随之开始出现。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发社会阶层的

变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首先，传统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工商社

会过渡，具体表现为：“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特别是重商思潮的兴起和功利置重现象的凸显）、

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科技的广泛应用、工商人口的增长、城市非行政功能的

加强、农产品商品化、工商税收占国民收入总值比例增大、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等等。”〔３〕所

有这些变化，既需要大量具有平等自由身份的个体，也会直接促使传统的依附型等级身份关系的

松动、解体。其次，随着清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民族资产阶层初步形成。１８９８年在维

新派的推动下，清政府接连颁布一系列振兴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２０世纪初，清廷再次推行

“新政”，进一步实施奖励实业商务的政策。据统计，１８９５－１９１３年间开设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

的工矿企业达５４９家，资本总额１２，０２８．８万元。除了工业资本以外，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这

一时期也有了初步发展。１８９７年中国 “通商银行”成立。从通商银行成立到１９１１年，中国官办

式银行又设立了１０余家，其中较重要的有户部奏请成立的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浚源银行、

信成银行等。〔４〕工商业的发展使商人地位得到提升。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沿袭着士农工

商的 “四民”排列，尊崇儒学，使 “士”成了 “四民”之首，享有种种法律和社会特权；农业社

会的 “重农抑商”国策，使 “农”的社会地位又高于 “工商”。在实业救国的呼声中，商业的作

用被重视，商人的地位被提升。１８９３年，商人们大声呼吁：“士农工商，四大营业者，皆平等也，

无轻重贵贱之殊。”〔５〕

平等是商品交易中个体为更好地实现商品价值和自身利益的一种需求，参与商品经济的各主

体应是平等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势力增强，推翻不平等关系的需求愈发明显。近

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变使身份平等有了最为紧迫与现实的需要。同时，

近代社会结构变化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形成。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１８４３年至

１８９３年，中国城镇人口由２０７２万增至２３５０万，城镇人口由５．１％提高到６％”。〔６〕近代城市的

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城市逐渐成为人口聚集地和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城市中形成了工商业

者、教师、店员、工人等完全不同于乡村社会的阶层。身份社会向职业社会转化，有利于消除各

阶层之间因地位不同而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彼此间的交往和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包含绅

商学军各界在内的城市阶层，而他们的形成，是辛亥革命取得城市起义胜利的关键条件。以清末

请愿运动为例，“请愿运动的成员，在对直隶第二次国会请愿代表的统计中，新士绅和新式学堂

的学生占３３％，商民占２６％，此外还有城市市民、农民、工人、军人等”。〔７〕等级身份松动后

形成的以平等为基础的城市社会各阶层，成为争取民主政治的主力军，辛亥革命前一次次大型群

体运动，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蓄积了饱满的社会基础，酝酿了激昂的民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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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等意识的觉醒与平等观念的阐发

随着国家民族整体危机的加深、西方学说的进一步传播，身份关系上的平等意识在逐渐形

成，而知识精英对西方平等观念的引入和解读，是化解社会不平等的第一步。辛亥革命前的几十

年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人尤其是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强势

军事、发达经济背后的西方文化有着浓厚的仰慕情结，在中西文化比较基础上，主动地选择了西

方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思想

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希望在不触动清朝政治统治秩序的基础上，通过政治

经济方面的改良，使中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甲午战争前，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讲平等

但总体上是不系统的、空泛的。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改良派输入了西方的天赋人权论、社

会契约论、 “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他们在阐述平等思想时，在方法论上主要采用三种

方式。

第一，托古言志、西学中源。康有为从儒家 “仁”的概念中挖掘 “平等”理念。他多次声

明：“仁之极，所谓平等者”，〔８〕“至平无差等，乃太平之礼，至仁之义”。〔９〕同时，他还从佛性

平等来批判尊卑等级：“物理抑之甚者必伸，吾谓百年之后必变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

贵贱齐一。呜呼！是佛氏平等之学矣。”〔１０〕谭嗣同也对 “仁”的平等内涵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进行

过系统论证。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仁”最基本的内涵和特征是通，通即平等： “仁以通为第一

义”，“通之象为平等”。〔１１〕此外，他还用儒家的大同思想构筑他的平等理念：“公者，从如一之

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惟从

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孔子以群生同出于天，一切平等，物为同胞，特为同气，

故常怀大同之志，制太平之法”。〔１２〕这些论述，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西方平等理念的根

源，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用中国人熟悉的几千年传统文化解释西方的理念，其影响力、说服力

也许好过用大众陌生的西方抽象话语强行灌输平等思想。

第二，从西方的自然科学角度解释平等，认为平等应是社会公理。康有为、谭嗣同选择了相

同的理论武器，即都用电和力等西方自然科学概念来比附、论证仁心的相互感应和感通，进而由

仁爱入平等。康有为认为，根据 “实理”，人与人之间首先是平等的关系。 “人类平等是几何公

理”，“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 “但人立之法，万不能用，惟以平等之意，用之可矣”。〔１３〕

“平等生万化，代数之方程式是也。其为物不贰，故生物不测。不贰则无对待，不测则参伍错综

其对待。代数如权衡然，参伍错综之不已，必平等，则无无。试依第十四条 ‘不生与不灭平等，

则生与灭平等，生灭与不生不灭亦平等’之理，用代数演之。”〔１４〕

第三，中西结合，用中国 “天”的概念解构西方的 “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思想。“盖天之生

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

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１５〕从 《孟子微》、《论语注》、《中庸注》、《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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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春秋董氏学》到后期的 《大同书》、《诸天讲》，康有为论证了平等权利的 “天赋”性。为

了强调平等是人的天赋权利，以天为人的平等辩护。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天是人人平等的本体依

托，因为人人皆天生并非父母所生，故而人人平等。“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

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１６〕“一人身之自立，

无私属焉人皆天所生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之中，至平等也。人天所

生也；托借父母生体而为人，非父母所得专也，人人直隶于天无人能间制之”。〔１７〕以上对平等思

想的阐释，正如梁启超评价的那样，“不中不西即中即西”，〔１８〕都是中西杂糅的产物。在这一点

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如此，其他人的思想也不例外；中国近代哲学如此，近代哲学思想中

蕴含的平等思想也不例外。

与改良派相比，革命派更直接地用西方观念去评判中国几千年的尊卑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

附随的纲常名教观念。他们认为，道德有天然和人为之分，自由、平等、博爱是天然之道德，而

纲常名教是虚伪的，非人类社会所固有的东西。天然之道德是真道德，人为之道德是伪道德，中

国数千年相传之道德，都是伪道德。这种封建旧礼教、伪道德使人类丧失了最高尚的自由平等资

格。“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是也；人为之道德，原于习惯，纲常名教是

也。”〔１９〕革命派批判的核心是体现封建等级的 “三纲”。他们认为，“君为臣纲”是封建君主制服

他人的工具，封建君主的权力由强取豪夺而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才创立了 “尊君亲上之谬

说”。至于官尊民卑，则因官吏 “奉君主之命令以治人民，故人民亦不得而抵抗之”，因此，百姓

称他们为 “破家县令，灭门知府”。针对 “父为子纲”，革命派认为，父母有养育子女之恩，子女

孝敬父母，理所当然，但是，规定尊长有命，卑幼不能违，甚至尊长杀卑幼，尊长不罪于死，任

凭父母凌虐子女，这便有违公理。他们坚决反对父母对子女专横，反对婚姻听任父母所择，不能

自由。至于 “夫为妻纲”，革命派指出，“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

不幸中之最不幸者”。〔２０〕革命派进一步将平等作为革命之目标： “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

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２１〕“凡为国

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２２〕

尽管改良派和革命派对如何实现平等的路径规划并不相同，但是对等级身份的深恶痛绝引发

的深刻批判以及对平等理想的舍生忘死追求却是一致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温和的改良

难以实现平等的民主国家，更多人转向用暴力革命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国。对于平等的标准或界

定，康有为如是说：“全世界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无舆服之异，无仪从之别”，〔２３〕“无贵贱之

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２４〕按照这个标准，平等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消灭贵

族特权和经济上弥合贫富差距，而且表现在消除人种和男女之别。“戊戌变法”失败后，平等思

想的启蒙与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走反清的革命道路。当时的中国形势，如孙中山所言：“国势危急，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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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哀女界》，载张鰓、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１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版，第

９３３页。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９５页以下。

邹容：《革命军》，载前引 〔２０〕，张鰓等编书，第６４９页以下。

康有为：《去乱界治太平》，载前引 〔１７〕，康有为书，第３１５页。

前引 〔９〕，康有为书，第２４０页。



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２５〕革命派在与改良派的争论

中，发展了关于平等的理论，主张用激变的方式实现平等，推翻封建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

家。邹容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喊出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的

革命哲理。〔２６〕章太炎畅谈，“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２７〕

“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２８〕革

命派主张为了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家，只有以流血的革命手段推翻君主专制。

在阐释、论证、传播 “平等”的过程中，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自觉不自觉地经常用到

“国民”、“公民”、“人民”等概念。而对国民、公民等概念的阐发，在某种程度上可谓走向法律

平等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律平等在技术上的最基本体现，是通过法律主体概念的表述避开社会、

政治、文化对身份的固定。无论古今中外，每个人生来总是处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并

在这些关系中承载各式各样的角色。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等关系中的角色，在特定文化背景

中负载着各自的行为权限，标示着各自的地位和身份。当这些社会、政治、文化上的角色概念作

为法律上的主体角色时，身份地位也由此得到法律的确定而固化。与这些角色概念不同，国民、

公民、人民概念，虽然在不同时代也会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但是一个人作为国民、公民、人民中

的一员，分享的是同等的共同体成员身份，用孙中山的话说，“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

政时代则大全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２９〕因此，

国民、公民作为法律上的主体概念，标示着共同体成员之间在法律人格上处于绝对的平等地位，

如果是皇帝，那也是 “四万万皇帝”之一。

首次给 “国民”注入近代含义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认为，国民概念的前提是视国为公产：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３０〕“私天下”的传统中国产生不了国民概念；而所谓国民，

乃 “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３１〕也就是说，国与国民在概念上相互依存，不仅国民概念建

立在 “天下”向 “国家”的转变前提下，谓之 “国民”者还需对这一转变有自觉意识，“有国家

思想”和作为 “国民”的能力。这一理解与他对 “公民”的理解是一致的：“凡生息于一国中者，

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３２〕“人

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

国”。〔３３〕显然，梁启超所指的 “公民”是在法律上有独立自由平等权、在政治上有参与权的国家

成员。

当时 《国民报》上刊载 《说国民》一文，则从人格平等角度阐释国民概念。国民乃身份平

等、自由之人：“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曰：天使吾为民

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

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３４〕有权利、有

责任、喜自由、言平等、尚独立，既有主观的自觉和争取又有客观的能力和权利，这样的国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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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概念自然以平等人格为核心要素。“天之生人也，原非有尊卑上下之分”，贵贱尊卑是后天造

成的，就人格而言，“国民”生而平等，“故不平等者，非国民也”。〔３５〕就此而言，革命就是要冲

决 “治人者与被治者之网罗”，冲决 “贵族与平民之网罗”，冲决 “自由民与不自由民之网罗”，

冲决 “男子与女子之网罗”，实现 “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得其平，举国之人无一人不得其所，有平

等之民斯为平等之国”。〔３６〕

从 “士农工商、王臣将相”到 “国民、公民”的转变，尤其是知识界进一步对 “国民意识”、

“国民能力”的判断和思考，意味着平等不是一种单纯的价值追求，更与对全新的政制、全新的

法律的欲求相联系，与建立 “平等之国”的政制法治实践相联系。辛亥革命后， “国民”、 “公

民”、“人民”概念终于从思想观念层面走进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现实，中国的法律平等时代也由此

拉开序幕。

三、平等观念的法律化与法律平等原则的确立

与经济变革相随，１８４０年后的清政府迫于内困外难，在西方强国的威逼利诱下，加之知识

界精英对平等意识的倡导和推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些开明之士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极力

促成法律尽可能体现平等。尤其是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律活动，对 “平等权入律”的形成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３７〕第一，有关满汉不平等的改进。《大清律例》规定

满人犯应判处充军、流刑等罪，可免发遣而改处枷号。沈家本提出废除此特权，建议旗人汉人在

刑罚上实行同罪同罚。第二，关于奴婢身份的提升。清朝法律中仍保留有奴婢制度，官员打死奴

婢仅予罚俸，旗人故杀奴婢仅予枷号，较之宰杀牛马处刑更轻。沈家本提出了 《禁革买卖人口变

通旧例议》和 《删除奴婢律例议》。他愤怒地指责这种野蛮的制度是 “等人类于畜产”，致奴婢处

于 “束手待毙”的悲惨境地。“买卖人口一端既为古昔所本无，又为环球所不韪”，且 “与颁行宪

法之宗旨显相违背”，理应予以废除。他提出废奴应以渐进的方法，不能骤然使主奴完全平等，

法律只将原有奴婢改为雇佣工人，最晚至本人年满２５岁时即解除雇佣关系。第三，关于妻子法

律地位的改善。沈家本认为夫妻相犯在量刑上大有差别也很不合理。“夫妻者，齐也，有敌体之

义，乃罪名之轻重悬绝如此，实非妻齐之本”。总之，沈家本坚持认为，“凡人皆同类，……法之

及不及，但分善恶而已，焉得有士族匹庶之分？”在他主持编纂、１９１１年公布的 《钦定大清刑

律》中，基本取消了因 “官秩”、“良贱”、“服制”而在刑罚适用上所形成的差别，删除了八议、

请、减等古代身份等级的内容。《钦定大清刑律》宣告了传统的 “等级身份不同处罚不同”的刑

事法律原则的终结，为中国近代以平等为处罚原则之一的刑罚制度树立了典范，成为旧中国制定

公布的第一部近代意义的刑法典。在这之后，包括临时政府在内的民国时期，“不因身份不同而

刑罚处罚不同”基本成为其刑法典所追求的不变价值理念，中国的平等观终于从思想舆论层面走

到了制度法律的高度。

清末国民意识的启蒙和传播，也给清王朝施加了压力。近代中国宪法文献中最早使用 “国

民”一词是１９１１年清王朝发布的 “重大信条”（又称 “十九信条”），其第１７条规定：“上院议员

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而在中国历史上真正首次宣告全体国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

则是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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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主权在民、人民一律平

等、人民享有各种自由民主权利的国家根本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第２章 “人民”规

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人民

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针对新旧体制与观念交替之时，中国几千年的身份等级仍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实际状况，当

时的临时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下位法令，以保障人民平等权利的实际实现。其主要包括：第一，

有关人民财产权的法令。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内务部发布 《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规定 “凡在民

国势力范围之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不许剥夺。第二，有关废除贱民身份的

法令。１９１２年３月２日，孙中山严令禁止贩卖人口，“民国开国之始，凡属国人咸属平等。背此

大义，与众共弃”， “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

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３８〕与此同时，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

发布了 “废除贱民身份，许其一体享有公民权利令”，通令改变 “闽、粤之
(

户，浙之惰民，豫

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谓义民者”的 “贱民”身份，“特申令示，凡以上

所述各种人民”应与一般公民享有同等权利，“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３９〕第三，有关

赋予女子参政权的法令。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妇女拥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包括参政议政在内的各

项权利。此外，临时政府还通过了女子有参政权的议案，以表示 “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

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４０〕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就是孙中山先生的 “天赋人权论”和 “自由、平等、博爱”的条

文化、法典化。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原则，是民国政府理想的政治原则。根本法性质的 《临

时约法》及其他法律法令，不仅仅在法律文本层面展现了把平等民主的精神运用于共和政治的新

生活中，是临时政府的一个宗旨，更阐明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要实现平等的决心。为了培养平等

意识，孙中山先从废止旧官场的称谓做起，重视官民之间、官吏上下级之间、人民之间的平等称

呼。１９１２年３月２日，临时政府专门为此发布 《令内务部谘各部省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官厅

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

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

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

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４１〕此外，孙中山还在南京各省代表会上，提议废止跪

拜，提倡普通见面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

尽管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历了走马灯式的政权变换过程，但是，《临时约法》

确立的平等原则均为此后各个政权的宪法文件所承续。１９１４年 《中华民国约法》 （袁记约法）、

１９２３年 《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１９３１年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１９４６ 《中华民国宪

法》无一例外。

与此同步，平等权在其他基本法中也逐渐得以细化、具体化。以１９３０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中华民国民法》在民事关系领域对平等权的具体化为例。其第６条 “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的规定，确认了民事权利能力即个人作为民事法律主体资格的平等。第１２－１６条的

规定，进一步确认了公民民事权利平等的原则。平等权的具体化还主要表现在：（１）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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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不把妻视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取消离婚条件中男女性别歧视差别的规定；较为详细地规定

了夫妻财产制；确定男女平等的遗产继承权等等。（２）雇佣人与被雇用人平等。在保护双方合法

权益的基础上，更重视对作为弱者一方的被雇佣人实际权利的保护。如第４８３条规定：“如依情

形，非受报酬即不服劳务者，视为允与报酬。未定报酬者，按照价目表所定给付之。无价目表

者，按照习惯给付”；第４８７条规定：“雇用人受领劳务迟延者，受雇人无补服劳务之义务，仍得

请求报酬。但受雇人因不服劳务所减省之费用，或转向他处服劳务所取得或故意怠于取得之利

益，雇用人得由报酬额内扣除之”；第４８８条规定：“雇用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劳务之性质或目的

定其期限者，各当事人得随时终止契约，但有利于受雇人之习惯者，从其习惯”。（３）债务人与债

权人平等。既注重保护债权人利益，又注重保护债务人利益。如第２３３条规定： “迟延之债务，

以支付金钱为标的者，债权人得请求依法定利率计算之迟延利息。但约定利率较高者，仍从其约

定利率。”

四、人民担保法律的能力与国民素养的培育

法律平等在近代中国的确立，无疑以平等意识的觉醒和平等观念的阐发、传播为基础。其

中，近代知识界对国民、公民概念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为法律平等原则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前提，

反过来，平等观念的法律化也进一步提出了增强国民意识、培育国民素养的要求。国民需求平等

的政制和法律，而平等的政制和法律需要国民提升其 “担保法律”的能力方可稳定而持续。“夫

法治国不在政府之能维持法律，而在国民之能担保法律……盖法者不能自言自动者也，必有人焉

拥护之保障之，然后始有效，而犯法者得受制裁矣。苟国民无担保法律之能力，则虽有善法，终

等于无。”〔４２〕在此意义上，国民素养的培育与法律平等原则的确立、维持和实现，乃是同步进行

的不同方面。

由于国民、公民身份都不单是一种被动的赋予，而有主观的自觉和客观的能力之成分，国民

意识、国民能力一直是伴随着国民概念的热点话题之一。对近代中国 “国民”意识现状，无论革

命派还是立宪派均不持乐观态度，给予客观冷静的评价。他们认为，“中国人以柔顺为教，特别

之奴隶根性，已深入脑浆”。〔４３〕对于如何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他们都试图运用报刊等新闻媒体

的方式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当时的 《循环日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

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均以 “思想启蒙”为自己的使命。立宪派比

较看重教育的作用，如康有为认为 “今者广开学校为最要矣”，〔４４〕梁启超认为，“教育之本旨在

养成国民”。〔４５〕革命派并不否认学校教育对培养国民意识的重要性，但是更强调国家体制以及法

律的作用，认为国民意识只有通过革命，在实现共和国后才能养成。〔４６〕

报刊、杂志是近代中国思想阐发、传播的阵地。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确认了 “人民有

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更使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成为推导社会发展不可或缺

的一种势力，正所谓 “社会之耳目也，国民之喉舌也”。而其在开启民智，培育国民素养方面的

作用，于当时即受到无以复加的评价：“国民之政治思想，赖以养成；社会之道德智识，赖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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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之自由，赖以发扬，文明之基础，赖以奠定，其力诚莫与厚矣”。〔４７〕报业杂志引导的强

大舆论风潮，改变着传统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让具有平等意识的民众敢于运用法律争取自身的

平等权，那些保障平等权之法律，不再只是一纸具文。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商会就曾经引用

宪法的平等原则与北京政府据法力争：“民国肇建，政治革新，凡一切宪法，次第厘定，无非求

适合共和国体，以示咸与维新之意”，“今者国号共和，人民平等，何复出如此之规定？”〔４８〕

在教育方面，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就建立了教育部，以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从１９１２年１月开

始，教育部陆续颁布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１４条、《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１１条，改革清朝教

育制度。临时政府在新式教育中非常重视国民心智的启发培养，亦即公民道德教育，在教育部中

设立社会教育司领导这一工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在１９１２年２月发表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

文，特别论述了公民道德教育：“何为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

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４９〕此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涌现，他们以大学自

治、教育自由为理念，兴办现代大学，掀起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高潮。

总之，辛亥革命不同于之前任何一次以等级序差为特征的改朝换代。它开始于中国民众对人

格平等关系的追求，通过对平等观念的时代阐释和广泛传播，以全新的政制、法律在中国历史上

首次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至少在法律层面上完成了等级身份向人人平等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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